清华大学 研究生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
联合指导教师/副指导教师申请审批表

（此表原件送校学位办公室备案，复印件留院系存查）
	研究生情况
	院系
	
	学生姓名
	
	导师姓名
	

	
	学号
	
	学位论文/实践成果题目
	

	
	学科/专业学位类别
	
	
	

	拟聘请类型
	□ 博士生联合指导教师   □ 博士生副指导教师   □ 硕士生联合指导教师

	拟聘请人员情况
	姓名
	
	出生年月
	
	技术职称
	

	
	最终学位
	□ 博士

□ 硕士
	获得学位
时间
	
	授予单位
	

	
	工作单位
	
	研究学科
专业
	

	
	是否研究生
导师
	
	指导层级
	□ 博导

□ 硕导
	在何单位
指导研究生
	

	聘请理由和指导计划：

聘请理由包括拟聘请者的学术道德、学术水平、研究生指导经历，以及聘请该联合指导教师或副指导教师的必要性、必需性；

指导计划包括正导师、联合指导教师或副指导教师的工作职责、详细指导计划、签名（不少于1000字）。

请将拟好的上述两部分内容作为附件附于本申请表之后，供审批者参阅。

	聘期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聘期从研究生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工作开始之日起算，到研究生学位授予之日终止）

	拟聘请人员所属单位是否同意其担任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联合指导教师/副指导教师？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院系审批意见：

（院系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属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批意见：

  （分委员会公章）

    分委员会主席签字：

年   月   日


填表要求：请在填表时附拟聘请人员的学术简历，学术简历的内容包括：教育背景，学术任职和兼职，代表性学术论文及成果，代表性学术专著，专利，研究课题、获学术奖情况等。
